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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项目所在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西路 14 号，西临

珠江，水陆交通方便。该厂成立于 1921 年，1954 年改成国营的大型 2 类企业，

拥有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锌材、铝材、钼材的较完善的生产系统。1966 年研发

生产微晶锌板，成为全国最早生产微晶锌板的企业，其主要技术指标接近日本同

类产品，是国内印刷技术上一项重大成果。因广州市“三旧”项目改造工作推进

的需要，原广州锌片厂于 2007 年搬迁出市区，之后该地块作为公安交警支队违

法及事故车辆停车场使用。2013 年，锌片厂南区地块已列为广州市拆迁安置房

建设项目。 

由于搬迁场地中残留的污染物可随着土地重新利用而暴露于人体，威胁人群

健康。为控制工业污染场地变更用途后对使用人群的危害，原环境保护部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意

见》和《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对于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

的外迁工业区域，要尽快制定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勘探和监测方案，对施工范围

内的污染源进行调查，确定清理工作计划和土壤功能恢复实施方案，尽快消除土

壤环境污染”。 

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委托，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底前完成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

调查评估表明，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存在重金属砷、总石油烃和多环芳烃

污染，需要进行修复治理。 

《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以

下称为《场调与风险评估报告》）于 2014 年 3 月通过了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主

持召开的专家评审会，于 2014 年 4 月在原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依据《场调与风险评估报告》的结果，修复工程主要规模为：目标污染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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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砷、石油烃和多环芳烃；有机污染土壤方量为 3776.51m
3，重金属土壤方

量为 2888.11m
3。 

根据国务院四部委《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

发﹝2012﹞140 号）与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

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的相关规定：

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完成，经监测达到环保要求后，该场地方可投入使用；被污

染场地未经治理修复的，禁止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禁止开工建设与治理修复无关

的任何项目。因此，土地使用权人需对其污染地块进行修复。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由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原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修复

单位”）承担，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由广东海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环境监理单位”）承担。 

根据项目修复实施单位于 2020 年 6 月出具的《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

污染修复方案》（简称《修复方案》），项目总体治理与修复技术路线如下： 

（1）对于重金属（砷）污染土壤，采用异位固化/稳定化修复技术进行处理，

使得重金属污染物（砷）被稳定于土壤中，不易迁移和扩散，达到重金属污染土

壤修复的目的。修复后重金属污染物砷的浸出浓度低于修复目标值；重金属污染

土壤在广州锌片厂（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修复处理合格后在阻隔填埋区进行阻

隔填埋。 

（2）对于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热脱附技术，修复后土壤中有机物（PAHs

和石油烃）浓度低于修复目标值，有机污染土壤运往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进行修

复处理合格后，用于场区内清挖后基坑的回填。 

（3）对于污染区域表层砖石、混凝土等大粒径杂物，在不含安置房地块北

区采用高压水对其进行冲洗处理，即可去除表面沾附的污染物。冲洗产生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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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沉淀后进入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回用。 

（4）对于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采用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水处理

设备进行处理达标后再利用。污水处理工艺为“混凝气浮+电催化氧化+活性炭

吸附”组合工艺。 

本地块重金属污染土壤与有机污染土壤的主要修复工艺与“广州锌片厂地块

（不含安置房）场地土壤修复项目（简称“不含安置房项目”）”一致，污染土

壤开挖后密闭运输至不含安置房项目相应处置场地进行修复处置。 

环境修复单位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对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污

染修复项目污染场地开展了阶段性修复工作，已完成修复工程量为如下： 

（1）基坑清挖：AZF-1（0-1.5m 有机污染）、AZF-2（1.5-3m 有机污染）、

AZF-3（1.5-3m 重金属污染）、AZF-4（3-5m 重金属污染）、AZF-5（5-7m 重金

属污染）基坑（以下简称“AZF-1～AZF-5 基坑”），共 5 个基坑实际开挖污染

土壤总土方量为 7684m
3（实方，含放坡土方量 684.38m

3、二次清挖 335m
3、筛

上物 352 m
3），合计污染土超挖 1019.38m

3（实方）。。 

（2）疑似污染土清挖：AZF-2～AZF-5 基坑疑似污染土清挖方量为 1445m
3

（实方，堆体测量虚方为 1786m
3），其中有机疑似污染土 360m

3（实方，堆体

测量虚方 440m
3，），重金属疑似污染土 1085m

3（实方，堆体测量虚方 1346m
3）； 

（3）有机污染土修复：完成对 AZF-1、AZF-2 基坑实方为 4075m
3（含二次

清挖 335m
3）有机污染土的热脱附修复，修复后虚方为 5050m

3（含二次清挖修

复后土壤）； 

（4）重金属污染土修复：完成对 AZF-3～AZF-5 基坑重金属污染土固化稳

定化处理（固化稳定化修复效果不在本阶段性效果评估范围内）。 

（5）筛上物冲洗：实方为 352m
3，冲洗后虚方为 481m

3。 

根据相关规定，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完成后，需进行场地修复效果进行调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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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评估，判断是否达到验收标准。在场地修复验收合格后，场地方才可进入再

利用开发程序。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司”或“修复效果评估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了修复效果评估工

作组，开展了地块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工作。根据招标文件及相关环保法律法规、

政策与技术规范，在认真分析工程主体设计文件和图件（包括《场调与风险评估

报告》、《修复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勘察调研情况，于 2020 年 11 月编

制完成《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场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方案》（以下称《效果评

估方案》）。 

依据《效果评估方案》及土地使用权人要求，本次阶段性效果评估范围主要

包括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 

（1）AZF-1～AZF-5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2）AZF-1～AZF-2有机污染土热脱附修复效果评估； 

（3）基坑冲洗后筛上物检测； 

（4）疑似污染土检测。 

本阶段我司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对清挖后基坑、筛上物、修复后土

壤、疑似污染土等进行了修复效果评估检测。本次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共采集基坑

土壤样品 83 个，基坑修复后污染土土壤样品 14 个，疑似污染土土壤样品 8 个，

基坑筛上物土壤样品 4 个，总采集基坑土壤样品 109 个。 

效果评估检测结果如下： 

（1） 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AZF-1～AZF-5基坑清挖后，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51个（不含现

场平行样），其中AZF-1（0-1.5m）基坑坑底Kd-05点位的苯并(a)芘、二苯并(a,h)

蒽，0-0.2m侧壁的A段、C段、D段、E段、F段、G段苯并(a)芘，0-0.2m侧壁B段、

C段、D段、E段、G段二苯并(a,h)蒽，0.2-1.5m侧壁A段、C段、D段、E段苯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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芘，0.2-1.5m侧壁A段、B段、G段、C段、D段二苯并(a,h)蒽，均超过居住用地修

复目标值（苯并(a)芘0.43mg/kg、二苯并(a,h)蒽0.42mg/kg），其余检测点位均达

到修复目标值；环境修复单位对AZF-1（0-1.5m）基坑坑底及侧壁共13个超标点

位进行二次清挖，经我司对二次清挖后基坑进行重新采样（18个样品）检测，检

测结果均达到居住用地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AZF-1～AZF-5基坑清挖效果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2） 原地异位热脱附修复效果评估 

AZF-1～AZF-2基坑有机污染土壤4075m
3（含二次清挖335m

3），异位热脱

附修复后土壤方量为5050m
3（虚方），共采集1个批次土壤混合样品14个（不含

现场平行样）。根据检测结果，所有检测点位均达到居住用地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AZF-1～AZF-2基坑有机污染土壤热脱附修复效果达到预期工程

目标。 

（3） 筛上物检测 

AZF-1～AZF-5 基坑冲洗后筛上物 481 m
3（虚方，含二次清挖区域筛上物），

分批次采集样品，总采集 2 个批次混合样品 4 个（不含现场平行样）。根据检测

结果，所有检测点位均达到居住用地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 AZF-1～AZF-5 基坑冲洗后筛上物均能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4）疑似污染土检测 

AZF-2～AZF-5 基坑疑似污染土清挖方量为 1445m
3（实方，堆体测量虚方为

1786m
3），其中有机疑似污染土 360m

3（实方，堆体测量虚方 440m
3，），重金

属疑似污染土 1085m
3（实方，堆体测量虚方 1346m

3），共采集混合样品 8 个（不

含现场平行样），根据检测结果，所有检测点位均达到居住用地修复目标值。 

我司结合修复效果评估检测结果以及现场踏勘调研情况，并按照原环境保护

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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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效果评估技术导则》”）的要求，同时审查了《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

污染土壤清挖及回填土修复效果阶段性评估环境监理总结报告》（以下简称《阶

段性环境监理报告》）和《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污染土壤清挖及回填土修复效

果阶段性评估施工总结报告》（以下简称《阶段性施工总结报告》）等相关资料，

2022 年 8 月编制完成《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污染土壤清挖及回填土修复阶段

性效果评估报告（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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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广州锌片厂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河南工业大道，西临珠江，水陆交通方便。该

厂成立于 1921 年，1954 年改成国营的大型 2 类企业，拥有机械化和自动化生

产锌材、铝材、钼材的较完善的生产系统。1966 年研发生产微晶锌板，成为全

国最早生产微晶锌板的企业，其主要技术指标接近日本同类产品，是国内印刷技

术上一项重大成果。因广州市“三旧”项目改造工作推进的需要，原广州锌片厂

于 2007 年搬迁出市区，之后该地块作为公安交警支队违法及事故车辆停车场使

用。2013 年，锌片厂南区地块已列为广州市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 

由于搬迁场地中残留的污染物可随着土地重新利用而暴露于人体，威胁人群

健康。为控制工业污染场地变更用途后对使用人群的危害，国家环境保护部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对于已经开发和正

在开发的外迁工业区域，要尽快制定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勘探和监测方案，对施

工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调查，确定清理工作计划和土壤功能恢复实施方案，尽快

消除土壤环境污染”。 

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委托，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底前完成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

调查评估表明，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存在重金属砷、总石油烃和多环芳烃

污染，需要进行修复治理。 

《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以

下称为《场调与风险评估报告》）于 2014 年 3 月通过了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主

持召开的专家评审会，于 2014 年 4 月在原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依据《场调与风险评估报告》的结果，修复工程主要规模为：目标污染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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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砷、石油烃和多环芳烃；有机污染土壤方量为 3776.51m
3，重金属土壤方

量为 2888.11m
3。 

根据国务院四部委《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

发﹝2012﹞140 号）与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

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的相关规定：被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完成，经监测达到环保要求后，该场地方可投入使用；被污染

场地未经治理修复的，禁止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禁止开工建设与治理修复无关的

任何项目。因此，土地使用权人需对其污染地块进行修复。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由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原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修复实施单位”）

承担，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由广东海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承担。 

根据项目修复实施单位于 2020 年 6 月出具的《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

污染修复方案》，项目总体治理与修复技术路线如下： 

（1）对于重金属（砷）污染土壤，采用异位固化/稳定化修复技术进行处理，

使得重金属污染物（砷）被稳定于土壤中，不易迁移和扩散，达到重金属污染土

壤修复的目的。修复后重金属污染物砷的浸出浓度低于修复目标值；重金属污染

土壤在广州锌片厂（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修复处理合格后在阻隔填埋区进行阻

隔填埋。 

（2）对于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热脱附技术，修复后土壤中有机物（PAHs

和石油烃）浓度低于修复目标值，有机污染土壤运往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进行修

复处理合格后，用于场区内清挖后基坑的回填。 

（3）对于污染区域表层砖石、混凝土等大粒径杂物，在不含安置房地块北

区采用高压水对其进行冲洗处理，即可去除表面沾附的污染物。冲洗产生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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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沉淀后进入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回用。 

（4）对于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采用不含安置房地块北区水处理

设备进行处理达标后再利用。污水处理工艺为“混凝气浮+电催化氧化+活性炭

吸附”组合工艺。 

本地块重金属污染土壤与有机污染土壤的主要修复工艺与“广州锌片厂地块

（不含安置房）场地土壤修复项目（简称“不含安置房项目”）”一致，污染土壤

开挖后密闭运输至不含安置房项目相应处置场地进行修复处置。 

不含安置房项目土壤处理场地、热脱附设备等均能充分满足安置房区污染土

壤处置需求。安置房区所有污染土壤清挖、转运、处理、处置等施工环节均由北

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工作。 

环境修复单位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对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污

染修复项目污染场地开展了阶段性修复工作，已完成修复工程量为如下： 

（1）基坑清挖：AZF-1（0-1.5m 有机污染）、AZF-2（1.5-3m 有机污染）、

AZF-3（1.5-3m 重金属污染）、AZF-4（3-5m 重金属污染）、AZF-5（5-7m 重金

属污染）基坑（以下简称“AZF-1～AZF-5 基坑”），共 5 个基坑实际开挖污染土

壤总土方量为 7684m
3（实方，含放坡土方量 684.38m

3、二次清挖 335m
3、筛上

物 352 m
3），合计污染土超挖 1019.38m

3（实方）。 

（2）疑似污染土清挖：AZF-2～AZF-5 基坑疑似污染土清挖方量为 1445m
3

（实方，堆体测量虚方为 1786m
3），其中有机疑似污染土 360m

3（实方，堆体

测量虚方 440m
3，），重金属疑似污染土 1085m

3（实方，堆体测量虚方 1346m
3）； 

（3）有机污染土修复：完成对 AZF-1、AZF-2 基坑实方为 4075m
3（含二次

清挖 335m
3）有机污染土的热脱附修复，修复后虚方为 5050m

3（含二次清挖修

复后土壤）； 

（4）重金属污染土修复：完成对 AZF-3～AZF-5 基坑重金属污染土固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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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处理（固化稳定化修复效果不在本阶段性效果评估范围内）。 

（5）筛上物冲洗：实方为 352m
3，冲洗后虚方为 481m

3。 

根据相关规定，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完成后，需进行场地修复效果进行调查和

效果评估，判断是否达到验收标准。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相关技术人

员成立了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组，根据招标文件及相关环保法律法规、政策与技术

规范，在认真分析工程主体设计文件和图件（包括《场调与风险评估报告》、《修

复方案》等）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勘察调研情况，于 2020 年 11 月编制完成《广

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土壤污染修复项目效果评估方案》（以下称《效果

评估方案》）。 

依据《效果评估方案》及土地使用权人要求，本次阶段性效果评估范围主要

包括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 

（1）AZF-1～AZF-5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2）AZF-1～AZF-2有机污染土热脱附修复效果评估； 

（3）基坑冲洗后筛上物检测； 

（4）疑似污染土检测。 

我司结合修复效果评估监测结果以及现场踏勘调研情况，并按照《效果评估

技术导则》的要求，同时审查了《阶段性环境监理报告》和《阶段性施工总结报

告》等相关资料，编制完成《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污染土壤清挖及回填土修复

效果阶段性效果评估报告（送审稿）》，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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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依据 

2.1 法律法规、政策 

表 2.1-1  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序号 名称 实施时间/文件号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和实

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和实

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8 月 31 日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7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2020 年 11 月 5 日修订，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 

8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1999 年 5 月 1 日颁布，1999

年 10 月 1 日实施 

9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1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3 年 12 月 7 日修订和实

施 

政策文件 

11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 环发〔2012〕140 号 

1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

工作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2013〕7 号 

13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

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环发〔2014〕66 号 

14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6〕31 号 

15 《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粤府〔2016〕145 号 

16 《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穗府〔2017〕13 号 

17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部令 第 42 号 

18 《关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意见》 穗府办〔2014〕12 号 

19 《关于印发广州市申请使用建设用地规则的通知》 穗府〔2015〕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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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实施时间/文件号 

20 《广州市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 穗环〔2014〕128 号 

21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业企业场地再开

发利用环保工作的通知》 
穗环〔2015〕91 号 

22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加强污染场地治理修复

工程验收监测工作的通知》 
穗环办〔2015〕193 号 

23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

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环境监管工作的通知》 
穗环〔2015〕215 号 

24 
《关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

案（试行）的通知》 
穗环〔2018〕26 号 

25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加快开展土地污染环境调查、

污染风险评估和土地污染修复工作的函》 
穗土开函〔2015〕115 号 

26 
《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2015 年 12 月 

27 
《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文

件技术要点》 
穂环办〔2018〕173 号 

28 《广东省 2019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粤环发〔2019〕4 号 

29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

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 
粤环办〔2020〕67 号 

30 
《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文

件技术要点》 
穂环办〔2018〕173 号 

2.2 标准规范、导则 

表 2.2-1  相关的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序号 名称 标准号 

国家标准、导则及规范 

1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4 《水污染排放限值》 DB44/26-2001 

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7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 

8 《恶臭污染物放标准》 GB14554-93 

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及修改单 

GB/T 
16157-1996(XG1-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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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标准号 

10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及修改单 GB18599-2001 

12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修改单 GB18597-2001 

13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 环发〔2008〕39 号 

14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原环境保护部 2014.11 

行业标准、导则及规范 

1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25.1-2019 

1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1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3-2019 

18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25.4-2019 

19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5-2018 

20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25.6-2019 

21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4-2020 

22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2004 

23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2007 

2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3 部分：土壤重金属监测质量保证

与质 量控制技术规范》 

DB4401/T 

102.3-2020 

2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5 部分：土壤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质量 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DB4401/T 

102.5-2020 

26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行）》 
粤环办〔2020〕75

号 

2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6 部分：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

理 技术规范》 

DB4401/T 

102.6-2020 

2.3 项目文件 

表 2.3-1  其他文件 

序号 名称 时间 

1 《广州锌片厂（不含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 2017 年 12 月 

2 《广州锌片厂（不含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土壤修复技术路线》 2019 年 6 月 

3 《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 2020 年 4 月 

4 《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污染修复环境监理方案》 2020 年 4 月 

5 
《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污染土壤清挖及回填土修复效果阶段性评估

施工总结报告》 
2022 年 8 月 

6 
《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污染土壤清挖及回填土修复效果阶段性评估

环境监理报告》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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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场地基本概况 

3.1.1 场地地理位置 

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项目所在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西路 14 号，西邻珠江。

场地中心位置东经 113°15′34″，北纬 23°04′48″，具体地理位置详见下图。本项

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鹤洞大桥以南原广州锌片厂南厂区，为锌片厂首期开发用地，场地

北面紧邻昌岗西路，东面与原广州市橡胶一厂住宅院及宝玉直实验小学（南边路校区）

相邻，南边紧邻原广州第一棉纺织厂。本次规划用地面积 16896 平方米，场地内原有建

筑物已全部拆迁完毕，现为空地。 

场地所在区域及地理位置见图 3.1-1，四至情况见图 3.1-2。 

 

图3.1-1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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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场地环境调查时四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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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场地未来用地规划 

根据场地的用地规划图，锌片厂安置房地块规划的用途主要为居住用地；锌片厂北区规

划的用途主要为商业用地、防护绿地和公园绿地。公园绿地和商业用地的开发进度可能与商

业用地不同步。 

 

图 3.1-8  地块控规规划图 

3.2 地块调查评价结论 

3.2.1 风险评估阶段调查结论 

（1）场地内土壤样品中有 12 种关注污染物，重金属（砷、镉、铜、锌、汞）、多环芳

烃（苯并(a)蒽、屈、苯并(b)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和 TPH（石

油烃总量）的浓度超过了相应风险评估的筛选值；地下水中检测出的污染物都低于相应的风

险评估筛选值。因此，以土壤为介质的污染物需要进一步的定量风险评估确定是否对人体健

康产生致癌和非致癌的风险。 

（2）根据场地未来整体规划以及现有生活生产设施，以及为保护人体健康为目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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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敏感受体为居住场景下的儿童和现场施工的工人。暴露途径为皮肤接触、经口摄入、呼

吸摄入土壤以及市内/室外吸入污染物蒸汽五个途径。 

（3）针对居住场景下的受体人群，重金属砷在土壤调查范围内的四层土壤中都存在着较

高的人体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多环芳烃类污染物中，苯并(b)荧蒽、苯并(a)芘、二苯并

(a,h)蒽在第一层土壤（0～1.5m）中，对受体人群产生的致癌风险超过了可接受风险水平；石

油烃类（C21-C35）污染物在第一层和第二层（0～3.0m）中的非致癌危害商超过了可接受风险

水平。其他重金属及多环芳烃类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及非致癌危害商皆在可接受风险水平内。 

（4）针对现场的作业工人，除石油烃类污染物在第二层土壤（1.5～3.0m）中的非致癌

危害商超过了可接受风险水平外，其他污染物对建筑工人产生的致癌风险与非致癌危害商均

在可接受风险水平内。 

（5）地下水的健康风险在此次人体健康风险评估中不作为考虑对象，原因是检测出的污

染物都没有超过相对应的初步筛选值。同时，场地建成后地下水也不作为日常生活使用。 

（6）虽然通过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RBCA 软件计算得到的石油烃污染物对人体的风险处

于可接受的水平，但是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阶段国际上对由于石油烃污染物的致癌机理和

毒性研究尚未清楚，缺少相应的毒理学参数。因此石油烃类污染物的修复治理工作需从多方

面综合考虑，以最大可能的确保未来以及当前人体和环境的安全。 

4 地块概念模型 

4.1 资料回顾 

4.1.1 资料回顾清单 

4.1.1.1 地块调查评估及修复方案相关文件 

我司承担该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的修复效果评估工作后，立即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开展

该场地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房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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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房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价报告》（2014 年 3 月）； 

（3）《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2020 年 4 月）； 

（4）《广州锌片厂（不含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2017 年

12 月）； 

（5）《广州锌片厂（不含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土壤修复技术路线》（2019 年 6 月）； 

5 效果评估布点方案 

5.1 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根据《效果评估技术导则》及《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文

件技术要点》（穂环办〔2018〕173 号）（以下简称《技术要点》），修复工程修复效果评

估报告应包括风险管控与修复工程概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效果评估布点与采样、检

测结果分析、效果评估结论及后期环境监管建议等内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

评估工作程序见图 5.1-1。 

效果评估工作主要采用资料回顾、现场勘察、人员访谈、采样监测、修复效果分析评价

等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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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5.2 评估范围与采样节点 

按照《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要求，本阶段修复效果评估范围以及采样节点为： 

（1）AZF-1～AZF-5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污染土壤清理后基坑底部与侧壁，应在基坑清理之后、回填之前进行采样； 

若基坑侧壁采用基础围护，则宜在基坑清理同时进行基坑侧壁采样，或于基础围护实施

后在围护设施外边缘采样； 

可根据工程进度对基坑进行分批次采样。 

（2）AZF-1～AZF-2污染土热脱附修复效果评估； 

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应在修复完成后、再利用之前采样； 

参照堆体模式进行异位修复的土壤，宜在堆体拆除之前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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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堆体，可根据修复进度进行分批次采样。 

（3）AZF-1～AZF-5基坑冲洗后筛上物检测； 

参照异位修复后的土壤采样方式进行。 

（4）AZF-2～AZF-5疑似污染土检测。 

参照异位修复后的土壤采样方式进行。 

预处理大棚、处置大棚及其废气处理设施、各类土壤及筛上物的暂存场、废水处理设施

用地、废水排放接驳口处等区域不属于本阶段性效果评估范围，纳入后续整体效果评估内容。 

5.3 检测指标 

根据《效果评估技术导则》，基坑土壤的检测指标一般为对应修复范围内土壤中目标污

染物。存在相邻基坑时，应考虑相邻基坑土壤中的目标污染物；异位修复后土壤的检测指标

为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本阶段效果评估检测指标一览见表 5.4-1。 

表 5.4-1 检测指标一览 

区域 检测指标 备注 

AZF-1～

AZF-5 基

坑 

AZF-1（0-1.5m）基坑坑底及侧壁 
石油烃（C10-C40）、苯并(b)荧蒽、苯并(a)

芘、二苯并(a,h)蒽 

基坑目标

污染物 

AZF-2（1.5-3m）基坑坑底及侧壁 石油烃（C10-C40） 

AZF-3（1.5-3m）基坑坑底及侧壁 砷 

AZF-4（3-5m）基坑坑底及侧壁 砷 

AZF-5（5-7m）基坑坑底及侧壁 砷 

有机污染

土修复后

土堆 

AZF-1、AZF-2 基坑热脱附修复后土

堆 

石油烃（C10-C40）、苯并(b)荧蒽、苯并(a)

芘、二苯并(a,h)蒽 

异位热脱

附+原址

回填 

筛上物 AZF-1～AZF-5 基坑筛上物 
石油烃（C10-C40）、苯并(b)荧蒽、苯并(a)

芘、二苯并(a,h)蒽、砷 

水冲洗+

原址回填 

疑似污染

土 

AZF-1~AZF-2 基坑有机疑似污染土

堆 

石油烃（C10-C40）、苯并(b)荧蒽、苯并(a)

芘、二苯并(a,h)蒽 
/ 

AZF-3~AZF-5 基坑重金属疑似污染

土堆 
砷 / 

5.5 评估标准值 

5.5.1 基坑清挖效果评估标准 

本阶段针对采用异位热脱附+原址回填处置方式修复进行清挖的场地，须对场地每一块清

挖污染土壤后的基坑坑底和基坑壁遗留土壤进行采样监测，评价每一块清挖区域基坑是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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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评估监测指标为土壤目标污染物，按照地块规划用途，规划为居住

用地。 

场地污染土壤监测指标与评估标准见表 5.5-1。 

表 5.5-1  场地污染土壤修复目标值 

内容 污染物 居住用地修复目标值（mg/kg） 

土壤 

石油烃 826 

苯并(b)荧蒽 4.21 

苯并(a)芘 0.43 

二苯并(a,h)蒽 0.42 

砷 50 

5.5.2 修复后的土壤及疑似污染土评价标准 

本阶段针对 AZF-1～AZF-2 基坑修复后的土壤及疑似污染土，监测因子为石油烃

（C10-C40）、苯并(b)荧蒽、苯并(a)芘、二苯并(a,h)蒽。评价标准参照场地居住用地修复目标

值，见表 5.5-1。 

5.5.3 筛上物评价标准 

本阶段筛上物监测因子为石油烃（C10-C40）、苯并(b)荧蒽、苯并(a)芘、二苯并(a,h)蒽、

砷，评价标准参照场地居住用地修复目标值，见表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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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6.1 样品采集 

6.1.1 现场采样 

6.1.1.1 基坑土壤采样 

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文件技术要点》（穂

环办〔2018〕173 号）、《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 25.5-2018）以及《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

技术审查要点（试行）》（粤环办〔2020〕67 号）的相关要求，进行基坑土壤样品采集。 

基坑坑底及侧壁表层土采样采用手工采样，先用铁锹、铲子和泥铲等工具将地表物

质去除，然后用木铲进行样本采集。收集土壤样时，把表层硬化地和大的砾石、树枝剔

除。 

采样过程中佩戴手套。每采完一次样，都用自来水将采样工具洗净后再用蒸馏水淋

洗。 

基坑土壤现场采样记录、样品流转记录及照片详见附件 4。 

6.1.1.2 修复后土壤采样 

根据《效果评估技术导则》的相关要求对修复后土壤进行采样。 

采用挖掘、手钻方式进行，采用有机物专用手钻及竹片等简单的工具。 

修复后土壤使用手钻采样。先钻孔达到所需深度后，获得一定高度的土柱，然后用

竹片去除土柱外围的土壤，获取土芯作为土壤样品。收集土壤样时，把表层硬化地和大

的砾石、树枝剔除。 

采样过程中佩戴手套。每采完一次样，都用自来水将采样工具洗净后再用蒸馏水淋

洗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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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效果评估 

7.1 评价方法 

根据《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要求，本项目采用逐个对比的方法判断整个场地是否达

到修复效果。 

当采样单元样品数量＜8 个时，应将样品检测值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逐个对比： 

a) 若样品检测值低于或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为达到修复效果； 

b) 若样品检测值高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为未达到修复效果。 

采用逐个对比的方法时，所有样品的污染物监测值均满足以上的要求，则认为达到

验收标准，方可判定场地达到修复效果。 

8 结论和建议 

8.1 修复工程概况 

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项目所在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西路 14 号，西临珠江，

水陆交通方便。该厂成立于 1921 年，1954 年改成国营的大型 2 类企业，拥有机械化

和自动化生产锌材、铝材、钼材的较完善的生产系统。1966 年研发生产微晶锌板，成

为全国最早生产微晶锌板的企业，其主要技术指标接近日本同类产品，是国内印刷技术

上一项重大成果。因广州市“三旧”项目改造工作推进的需要，原广州锌片厂于 2007 年

搬迁出市区，之后该地块作为公安交警支队违法及事故车辆停车场使用。目前锌片厂南

区地块已列为广州市 2013 年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需于近期动工建设。 

由于搬迁场地中残留的污染物可随着土地重新利用而暴露于人体，威胁人群健康。

为控制工业污染场地变更用途后对使用人群的危害，国家环境保护部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对于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外迁工业区域，要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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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勘探和监测方案，对施工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调查，确定清理

工作计划和土壤功能恢复实施方案，尽快消除土壤环境污染”。 

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委托，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底前

完成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调查评估表

明，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存在重金属砷、总石油烃和多环芳烃污染，需要进行修

复治理。 

《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性住房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于 2014 年 3

月通过了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主持召开的专家评审会，于 2014 年 4 月在原广州市环境

保护局备案。 

依据《场调与风险评估报告》的结果，修复工程主要规模为：目标污染物为重金属

砷、石油烃和多环芳烃；有机污染土壤方量为 3776.51m
3，重金属土壤方量为 2888.11m

3。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由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原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由

广东海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承担。 

根据《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地块本阶段 AZF-1～AZF-2 基

坑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采用异位热脱附+原址回填的技术路线进行处置。 

本阶段环境修复单位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对广州锌片厂安置房地块土壤污

染修复项目污染场地开展了修复工作，已完成修复工程量如下： 

（1）基坑清挖：AZF-1（0-1.5m 有机污染）、AZF-2（1.5-3m 有机污染）、AZF-3

（1.5-3m 重金属污染）、AZF-4（3-5m 重金属污染）、AZF-5（5-7m 重金属污染）基坑，

共 5 个基坑实际开挖污染土壤总土方量为 7684m
3（实方，含放坡土方量 684.38m

3、二

次清挖 335m
3、筛上物 352 m

3），合计污染土超挖 1019.38m
3（实方）。 

（2）疑似污染土清挖：AZF-2～AZF-5 基坑疑似污染土清挖方量为 1445m
3（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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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体测量虚方为 1786m
3），其中有机疑似污染土 360m

3（实方，堆体测量虚方 440m
3，），

重金属疑似污染土 1085m
3（实方，堆体测量虚方 1346m

3）； 

（3）有机污染土修复：完成对AZF-1、AZF-2基坑实方为4075m
3（含二次清挖 335m

3）

有机污染土的热脱附修复，修复后虚方为 5050m
3（含二次清挖修复后土壤）； 

（4）重金属污染土修复：完成对 AZF-3～AZF-5 基坑重金属污染土固化稳定化处

理（固化稳定化修复效果不在本阶段性效果评估范围内）。 

（5）筛上物冲洗：实方为 352m
3，冲洗后虚方为 481m

3。 

8.2 建议 

（1）建议在项目场地未通过阶段性效果评估评审前，土地使用权人和环境修复单

位应做好现场基坑的防扬尘、防塌方等防护工作，待本阶段修复工程通过生态主管部门

评审确认后，该区域方可进行下一步回填工作。 

（2）热脱附修复后土壤回填运输过程中，车辆禁止超载、超速，场地做好洒水抑

尘等相关管理措施。 

（3）在本地块最终的总体效果评估完成前，对于地块特别是地块内各基坑要加强

环境与安全管理，做好防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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